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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1998年 6月 2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写信给你所要讨论的是 1998 年 3 月 31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临时代办就布干维尔的事态发展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8/287)和其后安全

理事会主席于 1998年 4月 22日代表安理会发表的声明(S/PRST/1998/10) 安理会

在该声明中坚决支持 1998 年 1 月 23 日在新西兰林肯大学签署的 关于布干维尔

和平 安全和发展的协议 ,并注意到该协议要求联合国在布干维尔问题上发挥作

用,因此请我考虑联合国参与的构成和财政方式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罗伊 亚基先生在致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时,于 3

月 30 日写信给我,要求我部署联合国观察团以监测 林肯协议 中所作安排的执

行情况 我收到该信后又收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干维尔问题国家特别谈判员约

翰 卡普廷爵士的信,信中代表该国政府邀请我参加将于 4 月 30 日在布干维尔阿

拉瓦举行的 执行停火协议 的签署仪式 其后我请政治事务部亚洲及太平洋司

司长弗朗切斯克 本德雷利先生代表我参加该仪式,同时派遣了一个特派团,评估

联合国履行缔结 林肯协议 和 阿拉瓦协定 的各方交付给它的职责的最佳方

式( 阿拉瓦协定 附在本信之后)  

 我在审查了评价团的报告之后得到的结论是,联合国人员留驻布干维尔将可增

加缔结协定的各方的信心,促进交付给和平监测小组的任务的执行并有助于推动缔

结各项协定的各方所承诺的政治进程 我还要表明,各当事方和派员参加和平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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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的各国政府都完全赞同这项结论 因此谨通知安全理事会,我愿意积极响应各

方的要求,如果安全理事会没有异议,我还打算在布干维尔阿拉瓦设立一个联合国

政治事务处 我将经常向安理会通报该办事处的工作 该办事处将履行 林肯协

议 和 阿拉瓦协定 所规定的下列职责: 

 (a) 与和平监测小组合作,同时保有自行观察和评价的权利; 

 (b) 监测和报告 林肯协议 和 阿拉瓦协定 的执行情况,包括和平监测小

组为执行任务而进行的活动; 

 (c) 主持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各当事方的代表组成,并将邀请派

员参加和平监测小组的国家参加 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就停火的各个

方面和违反停火行为进行协商,拟订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皇家

警察机动防暴队分阶段撤离计划,拟订武器处置计划和增进民众对和平进程的认识

与了解; 

 (d) 在缔结各项协定的各方商定的其他方面提供援助  

 办事处将由一名处长主持,并由两名政治顾问和两名军事顾问以及国际和当

地支助人员组成 1998 年 6 月至 12 月期间办事处所涉经费总额估计为 140 万美

元左右 经费筹措方式将由大会在适当时候决定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为荷  

 

            科菲 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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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执行停火协议 

林肯协议 附件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布干维尔过渡政府 布干维尔抵抗军 布干维尔临时

政府 布干维尔革命军和布干维尔领导人( 各当事方 ): 

  确认 伯纳姆停火协定 签署后布干维尔局势已大为改善, 

  认识到这是所有各当事方 布干维尔人民和停火监测小组合作遵守停火

条款之故, 

  希望同一合作精神得以坚持和继续, 

  认识到 关于布干维尔和平 安全和发展的林肯协议 是各当事方正在

进行协商和谈判议程的基础 协议 必须执行, 

 兹此商定下列安排: 

第一部分.  停火 

 1. 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停火 

  将从 1998年 4月 30日 24时起在布干维尔实行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停火  

 2. 停火条款 

2.1 从该一时刻起,所有各当事方都不在布干维尔采取任何敌对行为或携

带或持有和使用武器 弹药 爆炸物和其他致命 致伤或毁灭工

具  

2.2 任何人不得在布干维尔制造 买卖或分配武器  

2.3 各当事方在报告和防止使用 生产 进口 出售 买卖和交换武器

和弹药方面进行合作  

  2.4 让人民在布干维尔市内行动自由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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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立区域和平监测小组和联合国观察团 

 3. 中立区域和平监测小组 

3.1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同各当事方协商,根据 关于区域停火监测小

组的协议 商订协议,设立一个中立区域和平监测小组  

3.2 各当事方同意,巴布亚新几内亚邀请澳大利亚 斐济 新西兰 瓦

努阿图和本区域其他国家参加中立区域和平监测小组  

 4. 和平监测小组的任务 

  各当事方同意和平监测小组执行如下任务: 

    监测和报告停火所有各方面的遵守情况; 

 通过驻留 斡旋并同布干维尔人民互动而促进和逐渐建立对和

平进程的信任; 

 向 林肯协议 的执行工作提供 林肯协议 各当事方和和平

监测小组人员派遣国可能同意且可用资源也允许的协助; 

    合作议定协助民主解决局势的方式  

 5. 联合国观察团 

  5.1 各当事方同意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要求: 

    安全理事会核可中立区域和平监测小组; 

    秘书长派遣一个观察团前往布干维尔  

5.2 当事各方确认,联合国观察团将协同和平监测小组工作,同时也维持

提出其自己的意见和评价的权利  

5.3 联合国观察团的任务是监测和报告这些安排的执行情况,它可受邀

在各当事方同意的其他方面提供协助  

第三部分.  协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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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 

  6.1 各当事方同意设立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以取代和平协商委员会  

6.2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政府将筹措经费,设立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秘

书处  

 7. 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成员 

  7.1 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由所有当事方组成  

7.2 联合国观察团和和平监测小组人员派遣国将受邀出席和平进程协商

委员会会议  

 8. 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主席 

 各当事方赞成由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主席担任联合国观察团团长 除非各当

事方同意其他途径  

 9. 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的职能 

各当事方赞成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的职能如下: 

   就停火的各方面问题与各当事方协商; 

 协助和平监测小组监测停火和解决因违反停火规定而产生的各项问

题; 

   通过甄别和解决 林肯协议 所产生的问题,促进和平进程; 

   制定处理武器的详细计划; 

 制定详细计划,分阶段撤离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部队和巴布亚新几

内亚皇家警察机动防暴队; 

   提高公众对和平进程的认识和了解; 

   与区和地方一级的相应机构合作,在其各自地区实现同样的目标; 

   为秘书处配备人员  

 10. 与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协商 

 考虑到布干维尔的特殊情况,警察局长在下令在布干维尔重新部署巴布亚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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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亚皇家警察机动防暴队之前,应先与和平进展协商委员会协商  

第四部分.  出动命令和中立区 

 11. 出动命令和中立区 

11.1 特别国家谈判员在 林肯协议 附件一签署后的七天内,向巴布亚

新几内亚政府提出下列各项: 

 各当事方承认阿拉瓦镇为非军事化中立区 

 收回出动命令,以巩固停火  

11.2 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应于上文 和 执行后的七天之内

举行  

停火 - 附件一 

 本协定作为 关于布干维尔和平 安全和发展的林肯协议 附件一  

 1998年 4月 30日签署于阿拉瓦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特别国家谈判员 
约翰 卡莫廷爵士(签名)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布干维尔事务部长 
萨姆 阿科伊泰议员(签名) 

布干维尔过渡政府 
总理 
杰勒德 西纳托(签名) 

布干维尔临时政府 
副总统 
约瑟夫 卡布伊(签名) 

布干维尔抵抗军主席 
希拉里 马西里阿(签名) 

布干维尔革命军指挥官 
萨姆 考沃纳将军(签名)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布干维尔区议员 
约翰 莫米斯议员(签名)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南布干维尔议员 
迈克尔 赖莫议员(签名)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北布干维尔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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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 奥基奥议员(签名) 

见证人 

所罗门群岛总理 
巴塞洛缪 乌鲁法阿鲁(签名) 

新西兰政府外交和贸易部长 
唐 麦金农(签名) 

澳大利亚政府外交部长 
亚历山大 唐纳(签名) 

斐济政府外交部长 
贝雷纳多 武尼博博(签名) 

瓦努阿图政府代理外交部长 
克莱门特 利昂(签名) 

联合国秘书长代表 
弗朗切斯克 本德雷利(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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